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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财政支持产业升级方式，集中资金启动重点产业链和特

色产业集群培育提升工程，实施163个重大科技专项、高新

技术产业化、企业自主创新和工业结构调整项目，各市县

财政也积极加大产业产品结构调整支持力度，促进现代产

业体系和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筹措基建投资195亿元，发行

地方政府债券150亿元，保障了南水北调工程等一批重大

基础设施项目实施。投入251亿元支持“米”字型快速铁路

网、高速公路、干线公路和农村公路建设，加快构建综合交

通体系。安排31.5亿元对省级和市县投融资平台注入资本

金或融资贴息，引导带动社会资金投入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各级财政投入20亿元扩充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资本金，缓

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落实招商引资奖励政策，支持举办重

大招商活动，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落实促进节能环保的

各项财税政策，郑州、新乡成功入选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用试点城市。

二、全面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坚持把支持解决“三农”问题作为财政工作的重中之重，

加大财政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着力促进粮食增产、农业

增效和农民增收。兑现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农作物良

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140亿元，奖励111个产粮大县42亿

元，有效调动了农民种粮和产粮大县政府重农抓粮的积极

性。统筹整合133亿元，集中投入高标准粮田“百千万”建

设工程，建设高标准粮田900万亩，为粮食总产实现“十连

增”提供了有力支持。统筹整合107亿元，推进农业结构调

整、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农业发展，重点支持农业产业化集群

培育工程，提升了农业生产规模化专业化水平。组织开展农

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试点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创新

试点，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落实生猪调出大县奖励和畜牧良种补贴政策，支持

千万吨奶业工程和菜篮子工程建设，促进畜牧业健康发展。

落实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

量奖励等政策，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着力改善农民生产生活

条件，新完成1116个贫困村整村推进任务，帮助117万贫困

人口脱贫，新解决696万农村居民和师生饮水安全问题，改

造农村危房20万户，落实大中型水库移民补助政策。加快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转型，启动美丽乡村试点项目建设，

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

三、持续加大保障改善民生力度

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财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调整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的问题。全省财政民生支出4049亿元，占财政支出比重达

72.6%，其中投入十项民生工程资金960亿元。从秋季学期

起向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圆满完成学

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改造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107万平

方米。支持职教品牌示范院校和特色院校建设，加强本科高

校特色优势学科和急需紧缺专业培育，完善研究生教育投

入机制。深入实施全民技能振兴工程，落实支持高校毕业生

就业各项政策，加大小额担保贷款贴息和奖励力度，促进就

业创业。全省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月人均提高171元，

城乡低保对象月人均补助水平分别提高15元和12元，集中

和分散供养五保户年供养标准分别提高720元。新农合和城

镇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80元，基本公共

卫生经费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30元。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试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和县级公立医院改革

试点稳步推进。深入实施各类文化惠民工程，继续推进公益

性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支持新开工

保障性住房40万套、竣工30万套。积极推进市县津贴补贴

调整工作，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巩固提高政法经费保

障体制改革成果，改善基层政法机关执法办案条件，支持平

安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四、扎实推进财税管理制度改革

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推进财政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稳步推进各项改革，着力强化管理监督，不断提升财政管理

绩效。“营改增”改革试点于8月1日顺利实施，全省纳入试

点范围纳税人5.1万户，试点企业减税面达96.5%，为企业

总体减税8.7亿元，改革效果初步显现。深化国库管理制度

改革，省级公务卡制度实现全覆盖，国库支付电子化管理试

点顺利实施，县乡国库集中收付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加强

“三公”经费管理，圆满完成省级各部门“三公”经费比上年

压缩10%目标，各地也都压缩了“三公”经费，其中安阳、焦

作压缩比例超过15%。督促指导省直部门在公开部门预算的

基础上，首次公开了部门决算和“三公”经费决算，部分市

县也公开了部门预决算，财政管理透明度进一步提高。大力

推广竞争立项资金分配方式，整合组建统一专家库，提高资

金分配科学性和规范性。加强财政法制建设，《河南省政府

非税收入管理条例》顺利通过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将于2014

年5月1日颁布实施。狠抓“两基”建设，完善政府采购和投

资评审工作机制，推动实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稳

步推进规范化乡镇财政所建设，加强非税收入征管系统推

广应用，完成全省县乡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安装部署。加强财

政监督，组织开展了财政专项资金、会计信息质量、会计师

事务所执业质量、预决算和账表一致性等检查及非税收入

稽查，及时纠正和查处了一批违规违纪问题，促进了财政资

金规范使用和非税收入依法征管。

（河南省财政厅供稿，李文煜执笔）

湖 北 省

2013年，湖北省完成生产总值24668.49亿元，比上年

增长10.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098.16亿元，增长

4.7% ；第二产业增加值12171.56亿元，增长11.3% ；第三

产业增加值9398.77亿元，增长10.0%。全年全省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20177.45亿元，比上年增长25.8%。

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363.9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8%。实

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465.94亿元，比上年增长13.8% ；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为102.8，价格水平上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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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湖北省地方财政总收入（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与

上划中央四税之和）完成3567亿元，比上年增长14.5%。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2191亿元，比上年增长20.2%。其中：

税收收入完成1605亿元，增长21.2% ；非税收入完成586

亿元，增长17.6%。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4372亿元，比上

年增长16.3%。

一、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一）夯实经济发展基础。一是加大投资力度。筹集资

金用于基础设施、省重点项目、省综合交通体系和城镇化建

设。二是支持投融资平台建设。筹集资金用于省交通投资公

司等投融资平台建设和融资性担保体系建设。三是争取外

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支持。积极申报外国政府贷款项目

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

（二）支持科技创新。一是争取国家政策层面支持。支持

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获得了“先行先试”3项财税政策，

支持做好武汉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工

作。二是组织实施新兴产业创投计划。联合省发改委，组织

实施新兴产业创投计划项目，得到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的支

持。三是推动市县科技创新。严格按照市县科技创新综合考

评办法，对市县财政科技投入予以复核。四是支持做好知识

产权转化环节工作。

（三）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一是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支持 “两计划一工程”（产业倍增计划、千亿产业提升计划、

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工程）的实施，加快冶金、石化、建材、

纺织等产业改造升级。二是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通

过积极申报国家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试点等方式，

引导和激励市县发展新兴产业，筹集资金支持北斗导航产

业发展。三是支持淘汰落后产能。多渠道筹资，用于关闭71

家煤矿企业、47家电厂（生产线）、41家工业企业。支持省内

企业技术改造，取得了年节约标准煤40万吨的效益。四是

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筹措资金，支持湖北省循环经济发展，

支持武汉青山化工园区成功纳入国家园区循环化改造试点

范围，支持荆门格林美循环经济园区纳入国家“城市矿产”

示范基地范围。

（四）支持污染防治和节能环保。一是支持污染防治工

作。安排资金用于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支持重金属

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畜禽

养殖主要污染物减排。推进重点湖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二

是推进农村、乡镇环境保护。支持湖北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和恩施州、丹江口水库控制流域重点县及重点镇污水管网

建设。三是支持节能减排工作。筹集资金支持高效照明产品

推广和交通节能减排，支持荆门市成功入选第二批10个国

家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

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

（一）助力“三农”发展。一是全面落实强农惠农政策。

及时拨付各项惠农补贴资金87.67亿元，保护和调动了农民

生产积极性；支持农民专业化合作组织发展创新试点，湖

北省成为全国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8个试点省份之一。

二是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筹集资金，支持4个优势农业主导

产业发展；整合省级现代农业资金，支持农业重点板块基

地建设；统筹中央和省级小型农田水利项目资金，支持63

个中央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支持

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大中型泵站更新改造等重点水利骨干

工程建设。推进实施低丘岗地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

目。三是开展农业综合开发。投入资金建设高标准农田105

万亩，支持产业化项目324个；农业开发资金财务管理取得

全国第一的好成绩。四是做好财政综合扶贫。积极支持809

个贫困村实施整村推进扶贫攻坚。统筹中央和省级试点资

金，支持恩施市龙凤镇综合扶贫改革试点工作。五是推进农

村综合改革。继续实施“以钱养事”，提高了农村公益性服务

财力保障水平。推动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工作转型升级，覆盖行政村20630个，惠及2980万农村人

口。六是鼓励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发展。积极实施县域金

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和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政

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三农”贷款投放。

（二）落实积极的就业政策。一是筹集资金，支持城镇新

增就业67.19万人。二是财政通过多种方式、渠道扶持3.8

万城乡劳动者创业，带动10.86万人就业。三是实施稳岗补

贴政策，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由被动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

向主动稳定就业岗位转变。四是安排资金对高校毕业生创

业给予无偿支持，积极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和就业

信息。

（三）健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一是提高企业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水平。2013年，连续第9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标准，并确保按时足额发放，惠及350万名企业退

休人员。二是做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工作。筹措

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城乡老年居民的养老金。三是加强社保

基金管理。研究制定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省级集

中管理的实施方案，制定了省本级社会保障基金（资金）申

报拨付管理办法，确保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四是加大城乡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力度。建立农村低保特困家庭特别

救助制度。安排资金支持168所农村福利院维修改造。做好

优抚对象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四）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是筹集资金保障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二是建立村卫生室基本运行经费保障机制。

出台了村卫生室基本运行财政补助政策。三是推进城乡居

民大病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大病保障工作。将22种重特大疾

病纳入新农合报销范围，补偿标准提高到不低于70%，有效

解决了困难群众患大病医疗费用负担过重的问题。四是推

进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筹措资金支持20个试点县

（市），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五是发展人口和计划生

育事业。积极构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实施农村部分计

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和特别扶助制度。

（五）推动教育文化事业发展。一是落实义务教育经费

保障政策。筹集资金，用于支持全省义务教育发展，支持各

地解决农村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二是加大扶

困助学工作力度。落实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奖助学金、普

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和国家助学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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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三是加强教育经费管理。自2013年起，将省属部分高校

作为省直一级预算单位开展预算编制试点工作。四是支持

文化事业发展。安排资金用于维修、改造县级图书馆、文化

馆。支持广播电视村村通、广播电视无线覆盖工程。支持农

村文化体育活动。

（六）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一是积极筹集资金，

支持新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支持农村危房

改造；支持36个比照西部政策县（市）和神农架林区廉租住

房建设。二是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预算绩效评价试点

工作。湖北省成为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预算绩效评价5个试

点省份之一。

（七）加大行政政法经费保障力度。继续深化政法经费

保障体制改革，确保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各项政策落实到

位。继续实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激励性转移支付政策，支持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湖北建设。积极筹措资金，支持为

困难群众和农民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保障弱势群体的合

法权益。

三、深化财税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一）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一是调整和完善配套激

励政策。加大力度鼓励各市（州、县）加快发展经济、开辟财

源， 建立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机制。二是完善县级基本财

力保障机制。以县级财政为责任主体，省、市两级财政通过

建立科学化、精细化的财政管理机制，根据有关政策和因素

的变化，动态调整县级财力保障水平，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

共服务的能力。调整完善“以奖代补”机制，对落实保障责

任成效突出的市县实施奖励。三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逐步

将一些相对固定、属于地方事权或与地方事权相关的专项

转移支付纳入了一般性转移支付范围。四是推行省直非税

收入直缴国库改革。完善省直非税收入征收管理信息系统，

省直196家单位实行了非税收入直缴国库。

（二）推进“营改增”试点改革。一是周密安排，平稳推

进。财政部门通过和税务等部门的密切配合，及时安排扩大

试点行业范围的各项工作，高度关注试点运行情况，确保改

革平稳有序推进。二是深入调研，积极作为。组织对武汉、

宜昌、襄阳、荆门等地“营改增”试点进行调研，及时掌握试

点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主动提供政策服务，采取有效措施帮

助解决企业实际困难。“营改增”试点开展以来，降低了税收

负担，促进了产业细分和结构优化。

（三）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在做好公共财政预算编制的

基础上，研究完善了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编制工作。一是完善部门预算编制与管

理机制。积极研究探索部门预算支出整体评价的方式方法

和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的操作办法，促进以预算

绩效管理为导向的部门预算编制与管理机制的建立。二是

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2013年，湖北省首次向省人民

代表大会报告了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计划安排情况。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国有资本经营收支管理，强化国有资本

收益征收措施。三是加强社保基金预算管理。以试行省级社

保基金预算向人大报告为契机，提高基金预算编制的科学

性、真实性、规范性，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监

督管理的长效机制。四是改进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办法，积

极开展政府性基金项目清理工作，规范了政府性基金预算

编制。

（四）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推动“投入型”预算向“绩效

型”预算转变，努力构建“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

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

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一是加快建设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

系。先后出台一系列制度办法，提高预算绩效管理规范性、

科学性、系统性。二是全面开展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管理。省

级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管理实现全覆盖；省内各地纳入

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支出预算资金占本级项目支出预算资

金的比例达到30%。三是扎实推进财政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工

作。组织57个省直部门对84个项目、100多亿元的省级财

政预算资金开展绩效评价 ；对77个县（市、区）2012年财政

支出管理绩效开展综合评价；组织对涉及“三农”、教育、医

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重大项目的省

级财政资金进行重点评价。四是推动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

改革。在专项资金分配环节引入招投标等竞争方式，将绩效

作为资金分配和项目遴选的重要标准，将涉及15个部门的

45个项目共计60.6亿元纳入2013年度开展竞争性分配改

革的省级专项资金范围，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五）推进财政资金的整合与统筹使用。按照“省级整

合、市县统筹”的思路，深入推进省直部门项目资金整合，

着力健全跨部门重大财政项目资金整合使用“五统一分”工

作机制，省级将原属33个部门管理的155个专项、112亿元

资金整合为8个专项。积极开展连片特困地区县（市）统筹

使用财政项目资金试点，支持县市政府统筹使用各类财政

资金。此外，近6年来湖北省累计调度240亿元资金支持县

域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获得支持的企业，其营业

收入、利润、上交税方面，均优于省内企业平均水平。

四、转变工作作风，提升财政管理效能

（一）严肃财经纪律，规范财政秩序。一是在编制2013

年部门预算时，严格控制行政支出标准，对公务出国经费、

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经费、公务接待经费、楼堂馆所建设支

出、会议费实行零增长，要求各部门“三公”经费不得高于

本部门2011年决算数。二是在预算执行方面，严格控制“三

公”经费支出规模，通过控制和压缩各类消耗性支出，努力

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严格控制节会、庆典活动，坚决反对铺

张浪费。三是完善公务支出管理制度。代拟了和草拟了一系

列省级管理办法，涉及机关经费、差旅费、接待费、会议费、

培训费、出国经费等多方面内容，强化了制度刚性约束，堵

塞了制度漏洞。四是强化会计和财务检查。2013年对省内交

通行业、公共事业、教育行业及公安交管部门等678家单位

实施了会计信息质量中央、省、市、县（市、区）的联动检查；

对省直36家单位开展了财经纪律专项整治。

（二）推动预算信息公开工作。一是加大政务公开力度。

2013年，湖北省公开部门预算的单位有2428家，涉及预算

资金314亿元。全年省级上网公开财政资金62项、金额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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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二是按要求及时公开了2013年省级财政预算和2012

年省级财政决算。首次向社会公开了省直部门预算，社会反

响总体平稳，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三是自觉接受人大监督，

依法向人大报告了财政预算、调整预算和决算情况。

（三）强化财政监管，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安全。一是推

动财政监管职能归位。继2011年省财政厅全面退出部门项

目资金的申报分配环节后，要求2013年市县财政部门坚决

退出部门预算的项目资金申报分配，强化了财政部门的资

金监管职能和部门预算单位的主体责任意识。二是加强省

财政厅驻各地监督检查办事处建设，形成了省、市（州）、县

（市、区）监督信息共享、上下联动的监管机制。三是加强基

层财政建设。健全完善乡镇财政专管员制度，进一步加强专

管员与农户之间的联系。继续开展规范化财政所创建活动，

提高了为农服务的水平。四是充分发挥财政投资评审的职

能和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的作用。同时，深入推进行政事业单

位资产管理改革，规范资产收益征管，加大征管力度。

（四）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建立和完善债务统计报告

制度，严格防范债务风险，以财政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湖北省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按要求完成了2013年中央代理发

行湖北省政府债券的申报、发行及转贷工作。清理清查了存

量债务，督促各地各部门分门别类地制定了偿还计划。加强

对融资平台公司的监管，加强债务管理绩效评价，强化问责

机制。确保风险可控，减轻了债务压力。

（湖北省财政厅供稿，章茂山执笔）

湖南省

2013年，湖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4501.7亿元，比

上年增长10.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099.2亿元，增

长2.8% ；第二产业增加值11517.4亿元，增长10.9% ；第

三产业增加值9885.1亿元，增长11.4%。全省三次产业结

构为12.7 ：47.0 ：40.3。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重为40.8%，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6.3%，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

点。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14186.1亿元，增长11.5%，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7.9%。第一、二、三次产业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5%、51.9%和44.6%。其中，工业增加

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6.4% ；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8%。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23414元，比上年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7.0%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372元，比上年增长12.5%，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8%。 

2013年，全省公共财政收入3307.29亿元，比上年增加

369.34亿元，增长12.57%。地方公共财政收入2023.61亿

元，比上年增加241.45亿元，增长13.55%，其中，税收收入

1297.8亿元，增长16.8% ；非税收入725.8亿元，增长8.1%。

上划中央收入1283.68亿元，增长11.06%，其中，上划中

央“两税”（增值税和消费税）996.7亿元，增长10.6% ；上

划中央所得税280.2亿元，增长13.1%。全省公共财政支出

4635.5亿元，比上年增加516.5亿元，增长12.54%。其中，

一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城乡社区事

务、农林水事务分别支出690.4亿元、615.7亿元、335.1亿

元、355.4亿元和500.3亿元，增长25.5%、17.1%、13.9%、

17.6%和11.7%。 

全省公共财政收入、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双双实现突破，

分别迈上3000亿元、2000亿元新台阶。多个市县公共财政

收入也实现了新跨越，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市州达到11个，

超过10亿元的县市区达到49个。其中，郴州、衡阳突破200

亿元，邵阳、娄底、永州突破100亿元；桂阳、永兴、湘潭

3县突破20亿元。79个财政省直管县共实现收入842.82亿

元，同比增长14.85%，高于全省平均增幅2.28个百分点。

一、加大服务经济力度

充分发挥财政精准调控的优势，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一是落实减税清费政策。启动交通运输业

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落实面向小微企业、转

制文化企业及鼓励企业研发的税收优惠政策，激发企业活

力，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取消和免征55项行政事业性收

费，共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约7.8亿元，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二是保持适度财政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省财政安排

资金620多亿元，并依托湖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湖南铁路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三大平台

公司新增融资约160亿元，重点支持公路、铁路、机场、保

障性住房等重大项目建设。三是争取中央增加地方债额度。

2013年，中央分配湖南省地方债券额度规模达到154亿元，

比上年增加39亿元，省级债券资金安排78亿元，其中偿还

2010年到期债券32.9亿元；安排重大公共支出45.1亿元，

主要用于改善民生，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6.4亿元、

农林水事务4.3亿元、社会事业建设8.6亿元、重大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15.8亿元、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10亿元。四是

扶持实体经济发展。省财政筹集各类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约

17亿元，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做大做强。支持

湘南承接产业转移和衡阳综合保税区建设，促进开放型经

济发展。新增设立3亿元奖补资金，支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带动了园区经济提质升级。五是支持“两型社会”（资源节约

型和环境友好型）建设。启动铅锌矿石和石墨矿资源税从价

计征改革试点。投入节能环保资金约69亿元，重点支持湘

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金太阳示范工

程建设和循环经济发展。武陵山片区9个县市新增纳入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范围，东江湖纳入国家良好生态

环境保护试点，国家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由长沙市

扩大到长株潭城市群，新能源汽车推广示范落户长株潭试

验区。六是推进“营改增”试点工作。湖南省自2013年8月1

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启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试点工作减轻了企业税收负担，激活了

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截至2013

年底，全省国税部门征管系统共确认“营改增”试点纳税人

37823户，其中，试点启动后新增试点纳税人18684户，新增

试点纳税人中新办企业15085户，占80.73%。全省试点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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